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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金融街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

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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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序号 债券名称 
债券 

简称 

债券 

代码 

起息

日 

到期

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1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5 金街

03 
112277 

2015-

08-31 

2022-

08-31 
10,088 2.21% 

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 金街

01 
149174 

2020-

07-24 

2023-

07-24 
200,000 3.50% 

3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0 金街

02 
149196 

2020-

08-11 

2025-

08-11 
200,000 3.60% 

4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20 金街

03 
149209 

2020-

08-25 

2025-

08-25 
100,000 3.60% 

5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1 金街

01 
149344 

2021-

01-12 

2026-

01-12 
90,000 3.54% 

6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1 金街

02 
149473 

2021-

05-13 

2026-

05-13 
113,000 3.48% 

7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21 金街

03 
149547 

2021-

07-13 

2026-

07-13 
200,000 3.32% 

8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 

21 金街

04 
149586 

2021-

08-09 

2026-

08-09 
190,000 3.08% 

9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 

21 金街

05 
149639 

2021-

09-22 

2026-

09-22 
250,000 3.33% 

10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

（品种一） 

21 金街

06 
149745 

2021-

12-16 

2026-

12-16 
100,000 3.28% 

11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

（品种二） 

21 金街

07 
149746 

2021-

12-16 

2026-

12-16 
50,000 3.70% 

12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22 金街

01 
149859 

2022-

03-28 

2027-

03-28 
110,000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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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

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15 金街 03 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非合格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交易；20

金街 01、20 金街 02、20 金街 03、21 金街 01、21 金街 02、21 金街 03、

21 金街 04、21 金街 05、21 金街 06、21 金街 07 和 22 金街 01 仅面向专

业投资者发行，非专业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交易。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

者选择权条款、可交换条款

等特殊条款的，相关条款的

执行情况 

15 金街 03 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 金街 02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 金街 03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1 金街 01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1 金街 02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1 金街 03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1 金街 04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1 金街 05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1 金街 06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2 金街 01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20 年 8 月，15 金街 03 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调整票面利率至

2.21%，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金额为 38.99 亿元，15 金街 03 债

券余额为 1.01 亿元。 

二、 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出售、转让资产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根据发行人业务发展需要，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发行人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融街集团”）签署了《股权及资产转让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将发

行人持有的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北京金融街里兹置

业有限公司共同持有）出售给金融街集团。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发行人与金融街集团就上述事项签署《股权及资产转让协

议》，将发行人持有的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以107,985.82万元的价格出售

给金融街集团。2022年3月30日，发行人与金融街集团签署了《股权及资产转让

协议》，交易成交价格为107,985.82万元。截止2022年3月31日，发行人与金融街

集团已履行完毕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以及全部股权和资产交接工作。 

1．交易概况 

截止目前，本次交易标的的专项评估报告已完成且经国资监管机构核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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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资监管机构核准的评估报告结果，发行人已经与金融街集团签署《股权及

资产转让协议》，将发行人持有的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发行人及全资子

公司北京金融街里兹置业有限公司共同持有）以10.80亿元的价格出售给金融街

集团。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借壳，无需经过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部门批准。 

2．交易对方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年5月29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高梁桥路6号A区（T4）06A2 

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11层 

法定代表人：牛明奇 

注册资本：1,112,43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337956C 

经营范围：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承办展览展销活动；经

济信息咨询；技术推广；设计、制作广告；计算机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2）股权结构 

金融街集团的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西城区国资委全资子公司北京金融街资

本运营中心（现已更名为“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金融街集

团62.06%的股份，西城区国资委单独持有金融街集团37.94%的股份。金融街集团

的实际控制人为西城区国资委。 

（3）关联关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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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2月31日，金融街集团持有发行人31.14%股份，金融街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发行人36.77%股份。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京

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4）财务情况 

截至2021年末，金融街集团的总资产为26,287,516万元、净资产为6,956,276

万元；2021年度，金融街集团的营业收入为3,838,759万元，净利润为208,404万元。

（未经审计） 

3．交易标的情况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东街1号楼，总建筑面

积约42,461平方米，该酒店由发行人开发建设并于2006年投入运营。发行人全资

子公司北京金融街里兹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地上酒店

客房，建筑面积约30,120平方米；发行人持有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1层大堂

以及地下酒店配套房屋，建筑面积约12,341平方米。发行人已将北京金融街丽思

卡尔顿酒店整体出售给金融街集团，具体如下： 

（1）北京金融街里兹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金融街里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里兹置业”）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29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11层 

法定代表人：宁爱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信息咨询

（中介除外）；财务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住宿；中西餐、饮料、酒、糕点、冷热饮；美容美发；游泳、健身服务；

洗衣服务；打字复印；停车场服务；酒店管理；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动（不含演出）；零售卷烟、图书期刊、百货、工艺美术品。（“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里兹置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标的公司资产情况 

里兹置业持有的主要资产为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地上酒店客房，项目

用地性质为商业、酒店，房屋性质为酒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0,120平方米。 

3）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里兹置业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发行人持有里兹置业100%股权，里兹置业

近三年又一期未发生股权变动。 

4）交易标的财务状况情况 

里兹置业最近一期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货币资金总额 5,470.15 

应收账款 498.38 

资产总额 115,151.36 

负债总额 120,040.95 

所有者权益 -4,889.59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262.11 

营业利润 -4,370.25 

净利润 -3,477.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60.45 

（2）发行人持有的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1层大堂以及地下酒店配套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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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约12,341平方米 

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东街1号楼 

持有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类别：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截至2021年12月末，发行人持有的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部分账面原值

为1.32亿元，已计提的折旧摊销为0.43亿元，账面净值为0.89亿元。 

（3）交易标的其他有关事项 

发行人和里兹置业分别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江苏

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经营性物业抵押借款合同》，将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

顿酒店抵押给江苏银行北京分行，被担保最高债权金额为人民币9.8亿元。发行人

已取得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客户授信审批通知书》，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作为出借人及抵押权人，同意发行人办理交易标的的转让事宜，并同意配合办理

标的资产由发行人变更至金融街集团的不动产登记手续。 

除上述事项，里兹置业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质押、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发行人不存在为里兹置业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发行人不存在委托里兹置业理财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不存在以经

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里兹置业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4）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发行人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及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和评估。以2021年

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按照基础资产法、成本法，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方法，交

易标的的账面值为4,232.01万元，评估值为107,985.82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标的 基准日账面金额 基准日评估值 评估增减值 

北京金融街里兹置

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4,672.65 72,010.82 76,683.47 

公司持有北京金融 8,904.66 35,975.00 27,0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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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资产 

合计 4,232.01 107,985.82 103,753.81 

4．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甲方：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交易相关安排 

1）首期款支付：甲方依据《意向书》于2021年12月29日已向乙方支付订金

106,000万元，该订金于本协议生效后转为本次交易的首期款。 

2）北交所非公开协议转让程序：《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

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备齐资料，履行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股权及资产非公开协议转

让程序。 

3）标的资产买卖合同的签署及不动产变更登记：北交所非公开协议转让程

序履行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签署《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

备齐资料至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 

4）标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北交所非公开协议转让程序履行完成后10

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负责办理完毕标的股权变更至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工商部门颁发的新营业执照。 

5）尾款的支付：办理完毕标的资产的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及标的股权工商

变更登记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2）过渡期安排（过渡期系指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之间的时间段） 

1）《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过渡期内，乙方对标的公司及资产负有善良管

理义务。乙方保证和促使标的公司的正常经营，标的公司发生的一切支出和费用

应当仅为因日常管理而需合理发生在过渡期内。 

2）自评估基准日至2022年3月31日，标的公司相关损益由乙方承担和享有。

标的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不含当日）之后的相关损益由甲方承担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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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因标的资产享有的出租权益（如有），自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日起由

甲方享有，双方应共同办理相关结算、移转事宜。 

（二）交易目的和对发行人的影响 

北京金融街为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在金融街区域经常召开国家级、市级的

重要论坛和会议，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起着重要的服务和保障作用。金融

街集团作为国有全资公司，本次收购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能够更好服务

于和保障好北京金融街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作用。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与金

融街集团不产生同业竞争。 

发行人将持有的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出售给金融街集团，预计公司合

并层面将实现净利润约7.6亿元。同时，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发行人自持物业结

构，提升公司自持物业板块的整体盈利水平；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提升发行人

资产周转效率，优化发行人偿债能力。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各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各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